

驻马店市中医院采购项目需求


	项目名称
	驻马店市中医院医疗设备竞争性磋商

	一、项目需求概况
	  1、医用干燥柜    1台
  2、显微镜        1台
  3、宫腔检查镜    2套

	二、资格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为制造商，所投产品为第一类医疗器械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所投产品为第二、三类医疗器械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供应商为经销商或代理商的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所投产品为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则须提供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如投标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围的可不提供）及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委托书。
    3、参选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4、本次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三、项目技术参数、商务要求
	1、设备技术参数要求（详见附表）。
2、付款条件：经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入库后首付 50%；一年后付总款20%；两年后付总款的20%；三年后付剩余的10%。
3、质保服务：
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入库后至少三年（整机、零配件、设备自身耗材及工时费），终身维护，质保时间按甲方验收合格入库之日起计算。乙方在在质保期内应确保开机率98%以上，如达不到此要求，即相应延长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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